105年新北市身障街頭藝人音樂才藝徵選大賽活動簡章

ㄧ、計畫目標：
(ㄧ)透過辦理音樂作品徵選與發表，增進身障街頭藝人演出水準與競爭力。
(二)辦理行銷宣導活動提昇身障街頭藝人形象及知名度，增進社會大眾及企業認同。
(三)結合音樂表演與生命歷程故事，呈現身障街頭藝人職場與生命韌性，給予大眾正向啟發。

二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勞工局
    執行單位：這虎音樂工作室

三、報名時間：105年5月1日至5月20日，逾時不受理(書面收件以郵戳日期為憑)。

四、報名資格：
(ㄧ)報名資格需為具中華民國籍、年滿 18 歲、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。
(二)通過新北市街頭藝人認證之個人或團體。
(三)得以「個人」或「團體」（限 10 人「含」以下團體、且成員皆須為身心障礙者）組隊
報名，唯同一人僅限報名一組。
(四)報名附件資料須檢附齊全，資料通過審核者將通知進入下階段評選，資格不符者不另通
   知或退件，檢附資料將由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統一保存或銷毀。

五、徵選項目：身障街頭藝人音樂作品分為「歌唱」、「樂器」兩類進行徵選。
(一)演出時間長度以3-5分鐘內為限。
(二)每位身障街頭藝人報名以一首為限，請註明為原創或是翻唱作品。
(三)經過決選獲得優勝的作品，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將發行公益EP，並拍攝決選作品MV。

六、徵選方式與期程說明：
(ㄧ)初賽：報名作品於105年6月1日至6月15日，於StreetVoice網站供民眾網路投票，
   網路票選分數佔總分之40%，另60%分數將召開評審會議遴選，初賽選出10件作品進
   入決賽。決賽入圍者將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。
(二)決賽：決賽10件作品將進錄音室由製作人指導錄製，錄製作品將於105年7月1日至7
   月15日，於StreetVoice網站供民眾網路投票，網路票選分數佔總分之40%，另60%分
   數將召開評審會議遴選，決賽選出優勝6件作品，優勝者將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。
(三) MV製作：召開評審會議由優勝6件作品中挑選出優勝作品進行MV拍攝。
(四)獲得決選優勝者如有媒體拍攝、訪問等宣傳事宜，請配合進行媒體宣傳等相關行銷活動，且同意配合參與本活動宣傳記者會，及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辦理公益推廣活動演出及商業活動演出。
(五)獲得決選優勝者須同意參與唱片錄製工作，及音樂錄影帶拍攝。
(六)獲得決選優勝者之錄音著作、圖片、影像、檔案、資訊、資料，須同意新北市政府勞工局
   置於網路音樂平台提供下載服務，其下載收入須作為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推動身障就業服務
   之運用。
(七)凡報名參與本活動者即視同願意遵守上述報名資格約定，及無條件將著作、圖片、影像、
   檔案、資訊、資料，無償、非獨家的、永久的授權與新北市政府勞工局，包括但不限於修
   改、重製、公開播送、改作、散佈、發行。

七、報名方式：採電子郵件及傳統郵件收件報名。
(ㄧ)電子郵件報名：
    填寫報名表格掃描為電子檔，連同身心障礙手冊影本電子檔、身分證影本電子檔、個人
    或是團體照片電子檔、報名音樂MP3、寄至 thehumusic@gmail.com，信件標題註明
   「105年新北市身障街頭藝人音樂才藝徵選大賽報名資料」。
(二)郵寄報名：
    填寫報名表格，連同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、身分證影本、個人或是團體照片、報名作品光
    碟片、寄至 台北市南港區11575忠孝東路六段83號3樓 這虎音樂收，信件註明「105
    年新北市身障街頭藝人才藝徵選大賽報名資料」，請注意光碟片保護避免郵寄受損，如光
    碟片無法讀取視同未完成報名。
(三)報名表下載網址：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olderview?id=0B1-GpJ-MFhC1SGxMdGdXbDQzOU0&usp=sharing
(四)報名相關事宜請洽：
   聯絡電話：02-2653-0001。
   服務時間：星期一至五14：00~21：00。
   聯絡E-mail：thehumusic@gmail.com
   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南港區11575忠孝東路六段83號3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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